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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

心裙楼二层多功能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175,311,9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92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兼总裁文兵先生，董事单广袖女士，独

立董事马王军先生、孙承铭先生、梁维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李剑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刘立新先生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28,599,662 99.8144 38,914,801 0.1545 7,797,509 0.0311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33,465,172 99.8337 34,048,311 0.1352 7,798,489 0.0311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36,248,312 99.8448 30,944,231 0.1229 8,119,429 0.0323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32,619,374 99.8304 34,938,589 0.1387 7,754,009 0.0309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46,733,208 99.8864 20,666,675 0.0820 7,912,089 0.0316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47,401,295 99.8891 22,550,177 0.0895 5,360,500 0.0214

7、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投资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年投资预算建议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12,128,736 98.5573 353,883,356 1.4056 9,299,880 0.0371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综合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47,621,101 99.8900 22,042,671 0.0875 5,648,200 0.0225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36,143,595 97.8583 532,668,197 2.1158 6,500,180 0.0259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本级2025年度债券发行额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33,855,386 98.2464 397,502,226 1.5789 43,954,360 0.1747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12,388,295 99.7500 53,577,608 0.2128 9,346,069 0.0372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42,435,190 99.8694 25,668,922 0.1019 7,207,860 0.028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

普通股股东

23,841,442,5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

普通股股东

1,305,958,770 97.9075 22,550,177 1.6905 5,360,500 0.4020

其中:市值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636,545,253 98.9814 3,239,017 0.5036 3,311,340 0.5150

市值50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669,413,517 96.9077 19,311,160 2.7955 2,049,160 0.296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305,

958,770

97.9075

22,550,

177

1.6905

5,360,

500

0.4020

9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

的议案

794,701,

070

59.5786

532,668,

197

39.9340

6,500,

180

0.4874

11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270,

945,770

95.2826

53,577,

608

4.0167

9,346,

069

0.7007

12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300,

992,665

97.5352

25,668,

922

1.9243

7,207,

860

0.540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2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李成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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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召集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冀光恒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含股东授权代表）

29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645,548,09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19,405,918,198股的65.163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

表）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324,216,9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3544%。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2893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321,331,17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8089%。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议案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摘要》；

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

告》；

7、《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2025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9、《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0、《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性债券发行规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10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5、7和8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议案8的表决，前述回避表决股

东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对此议案进行投票；上述议案均未涉及需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

议案。

（二）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

报告》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12,616,

920,372

99.7736

%

17,572,

160

0.1390

%

11,055,

558

0.0874

%

通过

2.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12,616,

180,079

99.7678

%

17,755,

760

0.1404

%

11,612,

251

0.0918

%

通过

3.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12,617,

137,377

99.7753

%

16,867,

370

0.1334

%

11,543,

343

0.0913

%

通过

4.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12,616,

725,352

99.7721

%

15,653,

167

0.1238

%

13,169,

571

0.1041

%

通过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2,616,

042,364

99.7667

%

20,838,

385

0.1648

%

8,667,

341

0.0685

%

通过

6.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执行情况报告

12,543,

291,679

99.1914

%

54,025,

828

0.4272

%

48,230,

583

0.3814

%

通过

7.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615,

641,882

99.7635

%

15,907,

365

0.1258

%

13,998,

843

0.1107

%

通过

8.00

关于2025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363,404,

960

98.0803

%

15,712,

675

1.1303

%

10,973,

406

0.7894

%

通过

9.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金融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2,545,

078,292

99.2055

%

53,813,

941

0.4256

%

46,655,

857

0.3690

%

通过

1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

性债券发行规划及相关授权的议

案

12,618,

850,285

99.7889

%

14,373,

251

0.1137

%

12,324,

554

0.0975

%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第5、7和8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360,

585,315

97.877

4%

20,838,

385

1.4991

%

8,667,

341

0.6235

%

通过

7.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360,

184,833

97.848

6%

15,907,

365

1.1443

%

13,998,

843

1.0070

%

通过

8.00

关于2025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363,

404,960

98.080

3%

15,712,

675

1.1303

%

10,973,

406

0.7894

%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栾思达、许琼尤；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618� � � � � � � � �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电铜箔”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杭州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提供人民币5,000万

元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已实际为杭电铜箔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8,557.33万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公司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杭电铜箔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5,000万元。 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贷款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5年5

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的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不同全资/控股

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本次公司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申请的5,000万元综合授信贷款业务提供保证担保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

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MABMK87Y04

2、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潘家路336号

3、法定代表人：朱荣彦

4、注册资本：25,000.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成立日期：2022�年 04�月 27�日

7、经营期限：2022�年 04�月 27�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生

产，电池零配件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杭电铜箔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杭电铜箔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1,065,256.52 1,108,415,428.68

负债总额 790,709,097.75 896,068,528.53

净资产 210,356,158.77 212,346,900.15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9,150,491.94 130,422,749.93

净利润 -36,314,508.23 -9,682,638.70

为杭电铜箔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

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 杭电铜箔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债务人：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

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

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

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担保金额： 公司为杭电铜箔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整。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

期履行， 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

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

任， 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

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确保其业务的顺利开展，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

担保对象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

行有效监督与管理，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90,000.00万元

（包括本次担保），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90,000.00万

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63.24%。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113,212.38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7.68%，不存在担保

逾期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杭电铜箔《最高额保证合同》

2、杭电铜箔营业执照

3、杭电铜箔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2025年一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ST华闻 公告编号：2025-025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

月26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一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28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

体普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普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普通股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金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32人，代表股份257,051,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7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42,170,3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12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0人， 代表股份14,880,9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0人，代表股份14,880,9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745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0人，代表股份14,880,9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451％。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通过现场参加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逐项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54,458,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5％；反对1,

9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56％；弃权62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9％。

2．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54,389,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45％；反对2,

0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26％；弃权62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9％。

3．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54,366,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反对2,

0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9％；弃权64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4％。

4．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54,291,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62％；反对2,

1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4％；弃权6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20,7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514％； 反对2,14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131％；弃权6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5％。

5．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54,071,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09％；反对2,

2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02％；弃权69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01,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784％； 反对2,288,3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774％；弃权6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42％。

6．审议并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54,346,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77％；反对2,

0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5％；弃权69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76,0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230％； 反对2,01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341％；弃权69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29％。

同时，会议分别听取了三位独立董事做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汇业（海口）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梁文芳、张雨馨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主持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20�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5－034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月6日，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2025年3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出具的《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258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10亿元人民币

的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有关

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5-002、014号公告。

2025年5月23日，公司完成了202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的发行，募集资金于当日全额

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简称 25中原高速MTN002

代码 102582119 期限 3年

起息日 2025年5月23日 兑付日 2028年5月23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亿元

发行利率 1.8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8 合规申购金额 32.10亿

最高申购价位 2.40% 最低申购价位 1.79%

有效申购家数 6 有效申购金额 6.60亿

薄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239� � � �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25-019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在浙里 看国企” 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浙江省国资委、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在浙里 看国企” 浙江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 （星期四） 14:30-17:15

2、召开方式：视频直播

3、公司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叶未亮、公司董事会秘书项青锋

4、投资者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

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观看本次活动的视频直播。

二、 投资者问题咨询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 (星期二)17:3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本次活动直

播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6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宝钢股份” ）《公司章程》第112

条规定：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及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

定认可的其他人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公司章程》第117条第二款规定：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

下，董事会将拟议的决议以书面方式发给所有董事，且签字同意该决议的董事人数已达到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作出该决议所需的人数的，则可形成有效决议。

根据邹继新、高祥明、姚林龙、罗建川董事提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以书

面投票表决的方式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临时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

（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批准《关于实施2025年定点云南帮扶项目及资金分配的议案》

批准公司实施2025年定点云南帮扶项目46个，共计捐赠资金7,070万元。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7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宝钢股份” ）《公司章程》第157

条规定，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根据朱永红、秦长灯监事的提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根据上述规定，以书面投票表决的

方式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临时监事会。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

（三）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监事7名。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实施2025年定点云南帮扶项目及资金分配的议案”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A/H）：000063/00763� � �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54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4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中兴通讯” ）召开二〇二

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职工董事一名，职工董事

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和罢免。

公司第九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李妙娜女士担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

董事，任期自2025年5月23日起至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即2028年3月27日）止。

李妙娜女士的简历请见附录。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录：

李妙娜，女，1974年出生。 李女士于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获历史学

学士学位。 李女士于2000年加入公司，2000年至2005年先后任职于公司网络事业部质量

部、人力资源部《中兴通讯》报编辑部；2005年至2010年，任公司行政部深圳平台部长；

2010年至2017年，任职于公司财务体系云服务中心；2017年至2021年7月，历任公司行政

部行政管理平台负责人、行政物业运营管理负责人、行政物业员工服务管理部部长；2021

年7月至今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会主席、总部直属工会办公室主任；现兼任深圳市中兴宜和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3月至2025年4月任公司监事。李女士拥有丰富的管理及

经营经验。

李女士未持有中兴通讯股份，与中兴通讯控股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中兴通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李

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除本公告披露外，截至本公告日，据本公司董事所知，李女士并无其他事项需要知会本

公司股东，尤其是并无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51(2)(h)至(v)

条须予披露的有关信息。


